北戴河区财政局
2023年度会计监督检查工作总结汇报
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3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冀财监〔2023〕21号）和《秦皇岛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会计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局高度重视，认真学习贯彻精神，对我区会计监督检查工作进行认真安排部署，现将检查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高度重视此次整改行动
为切实履行财会监督职责，加大重点领域财会监督力度，规范会计工作秩序，持续提升会计信息质量，严肃财经纪律，推进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经济社会有序健康发展，根据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原则选取14家单位开展检查，按照《北戴河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会计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北财〔2023〕59号）要求，明确全局开展检查工作安排部署，并聘请第三方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协助检查。
二、检查工作的总体情况
（一）基本情况
在开展会计监督检查中，我们严格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原则，随机选取北戴河区医疗保障局、北戴河区发展和改革局、北戴河区总工会、北戴河区环境卫生保障中心、北戴河区建设工程质量服务中心、北戴河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、北戴河区教育和体育局、北戴河区农业农村局、北戴河区市政维修建设中心、北戴河区国有资产运管服务中心、北戴河区实验小学、北戴河金穗军粮供应储备有限公司、秦皇岛郁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、秦皇岛市企汇会计服务有限公司14家单位开展检查，共抽调4名财政人员，外聘6名会计师事务所人员，组成2个检查工作组，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原则，对以上14家单位的2022年度会计制度执行情况，同步检查内控制度建设与实施情况、“三公”经费管理情况、国有资产管理等情况。在检查过程中我们严格落实查前公示，查后公告要求，按照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要求，开展执法检查工作。
（二）检查中发现的问题
1.会计合规性方面。原始单据不齐全，如：退休人员福利费付米面油明细表未签字；劳务派遣服务费无发票和审批单；报销培训费未附发票等；原始发票不合规等，如：发票抬头未使用单位全称。
2.财务核算方面。会计科目使用不合规，如：支付在职人员考核绩效奖，直接计入费用科目，未通过“应付职工薪酬”科目核算。
3.往来款长期挂账，未及时清理。
（三）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
1.单位领导对会计工作认识不足、业务经办人员对票据不重视，不能按照单位财务规章制度进行操作，导致会计核算工作的各个环节与制度要求不符，进而影响单位会计信息质量。
2.会计人员虽然每年都在参加培训，但仍按旧习惯进行账务处理，没有进行知识更新，还有的一些老会计人员尽管对一些基本的会计核算规定还算了解，但是制度执行过程中态度不认真、落实不到位，降低对自己的会计工作标准，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会计核算工作的不规范。
（四）整改情况
自开展财政监督检查工作以来，针对检查工作中发现需要进行整改的问题，对每个被检查单位出具检查报告，按照《整改通知书》要求被检查单位根据检查报告进行限期整改，不能立即整改的，要说明原因，并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限，相关业务科室对整改情况及结果进行跟踪审核。强化源头治理，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，进一步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规定，推动建立维护财经秩序的长效机制。进行“回头看”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，并督促其规范财经行为。
三、检查意见及建议
1.加大《会计法》的宣传力度。不仅对财务人员，还应该对单位的领导加大《会计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宣传力度，增强法制观念，让所有单位领导及从业人员懂法、守法、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和诚信观，促进会计信息质量不断提高。
2.加大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力度。建议在实际执行中，不仅要加大处罚结果执行力度，把处罚结果落到实处，提高处罚的威慑力。
3.完善跟踪回访制度。财政部门要坚持并不断完善跟踪回访制度。对回访中发现整改不力和屡查屡犯的被查单位要严肃查处，加重处罚；对整改措施得力、效果明显的予以肯定，总结宣传改进财务会计管理的经验，以有效巩固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成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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